关于组织开展浙江省优秀工业新产品申报工作的补充通知

各区（县市）经信局，各管委会经信部门：

《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开展2025年度浙江省优秀工业新产品申报工作的通知》已正式下发至各地。为确保申报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优秀工业新产品，必须提交以下资料之一作为依据：
1.申报产品需通过2023-2024年期间浙江省经信厅工业新产品评价，或通过2023年宁波市工业新产品投产鉴定；

2.国家级行业协会组织的新产品评价（或鉴定）材料；

二、各地应尽量动员2023和2024年首台套企业申报，对国内国际首台套企业申报将予以优先推荐。
各地推荐名额分配（不含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），海曙、鄞州、北仑、余姚、慈溪不超过10个，江北、镇海、奉化、宁海、象山、前湾、高新不超过7个。
    请各地于4月7日（星期一）前报送相关工作人员信息，4月23日前报送推荐意见汇总表（加盖公章）。请各地务必抓紧时间，严格按照省厅通知要求落实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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